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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设置的看守所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布日期：1997-8-21 

发布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 

 

    [1997年8月21日高检会（199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厅（局）： 

      近年来，国家安全机关根据工作需要，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陆续建成一批看守所，依法收押

了一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

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国

家安全机关设置的看守所实行法律监督，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人民检察院对国家安全机关设置的看守所的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由主管该看守所的国家

安全机关的同级人民检察院负责。 

       二、人民检察院对国家安全机关设置的看守所的执法活动进行检察的方式，可根据其羁押人数，

监管任务轻重决定派驻检察或定期巡回检察。 

       三、国家安全机关设置的看守所应当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定期向对该看守所有法律

监督职责的人民检察院通报监管情况；对人民检察院提出纠正违法的意见，应当认真进行研究，并对违法

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对发生的有关犯罪案件，要主动配合检察机关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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